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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同比增长达199％，这是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邮消费金融”）
此前交出的2018年成绩单。但抢眼的业绩光环如今却被新的焦点所取代：一方面，
总经理余红永即将离职；另一方面，在多个已审理终结与借款人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中，法院指出中邮消费金融应对高利率罚息进行调整。中邮消费金融也因此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针对上述情况，经济观察报记者致电中邮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其透露公司董事会
确实已收到总经理余红永的辞职申请，目前公司由董事长林茂新主持工作。与此同
时，该负责人向记者强调，中邮消费金融所有产品均未超过年化利率36％。此外，
2018年7月起上线的新产品均已取消滞纳金收取。

总经理余红永辞职

在2017年扭亏为盈，2018年业绩大放异彩，取得超2亿元净利润后，中邮消费金融
成为了消费金融行业里近两年最大的一匹“黑马”。

企查查显示，中邮消费金融成立于2015年11月，目前注册资本30亿元，法定代表
人是林茂新。中邮消费金融的大股东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0.5
％），其他股东包括星展银行（持股15％）、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
67％）、拉卡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67％）等。

中邮消金的第一任总经理为王蓉晖，其于2017年4月离职加入包银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值得注意的是，王蓉晖离职后近半年时间内，中邮消费金融的总经理职位一直
处于空缺状态。直到2017年11月，银保监会核准余红永出任中邮消费金融董事、
总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余红永曾在央行、江西银监局担任过相关职务，监管过银行等金融
机构，因此合规和风控经验较为丰富，此前其还担任过中国邮储银行西藏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

余红永曾评价自己，既担任过“裁判员”，也亲自上场做过“运动员”。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余曾表示，国内商业银行已经“发育”得非常充分、成熟，而消费金融
则是一个全新的业态，一方面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同时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
以照搬，因此是一件“有难度、有挑战、有价值”的事情。

如今，任职不到两年，余红永便被曝出将从中邮消费金融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记
者致电中邮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其向记者确认公司董事会已收到余红永的辞职申
请，申请中列出的辞职原因为“个人原因”。目前中邮消费金融公司由董事长主持
工作，运营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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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显示，中邮消费金融自营业务包含“邮你花”、“邮你购”、“邮你贷”
三条产品线，涵盖了场景分期、线上信贷和线下大额信贷业务。

过去几年中，中邮消费金融以“线上+线下”结合的O2O方式展业。目前，中邮消
费金融线上布局的获客渠道还有中邮消费金融APP、支付宝、微信公众号等等；在
线下，中邮消费金融的获客渠道则包含第三方渠道商、邮政邮储集团网点，以及分
布在安徽、辽宁、山东、江西、广东、四川等16个省份的直营中心。

2019年3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布的2018年财报显示，其控股子公司中邮消费金
融2018年资产总额为236.71亿元，实现净利润2.03亿元，同比增长199％。不过，
中邮消费金融的业绩细节并未披露。

罚息争议

对于中邮消费金融2018年实现的199％的净利增速，市场不乏有质疑称高额罚息或
是其盈利重要构成部分。得出此结论的原因是，根据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部
分中邮消费金融与借款人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法院指出中邮消费金融应对过
高的罚息进行调整。

所谓贷款罚息，就是当借款人未按时还款时交纳的罚息，作为未按时还款的处罚，
也可理解成违约金、滞纳金。

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的中邮消费金融与魏俊康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中邮消费金融也遇到一些麻烦。

在该案中，用户申请“邮你贷”个人消费贷款用于装修，申请金额15万元，分48期
，其中，中邮消费金融和用户约定滞纳金按逾期的期数收取，每期（每月）收取标
准为：欠付款项的5％且不少于50元。

法院认为，根据《还款计划表》推算，案涉借款利息年利率为12％（月利率1％）
。对于违约金，《贷款协议》约定了逾期还款情况下的滞纳金计算标准为月利率5
％，原告要求违约金按该标准计算，有合同依据。

根据中邮消费金融提供的《欠款明细表》记载：案涉借款年化利率为12％；逾期起
始日为2017年12月7日，截至2018年4月28日尚欠本金34948.04元、利息1859.81
元、违约金1176.16元、手续费900元。

法院表示，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用之和应当不超过以解除时的借款本金余额3494
8.0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的结果，即每月不应超过698.96元（3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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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元×2％），否则明显过高，应予调整。

最终，法院判决：原告中邮消费金融与被告魏俊康签订的《“邮你贷”个人消费贷
款协议》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同时，2018年10月23日起的利息、违约金、手
续费用之和以借款本金尚欠部分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有消费金融行业律师告诉记者，以上法院的判决是依据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
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其中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
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
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记者注意到，类似上述中邮消费金融与借款人的金融借款纠纷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并不少见。因一些质疑者认为，若以“邮你贷”滞纳金的计算标准（即月利率5％
）计算，那在不包括借款利息的情况下，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60％。

对此，中邮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邮你贷产品的滞纳金收取标准为欠付款
项的5％，且不少于人民币50元。其中，“欠付款项”是指客户当期应缴未缴的欠
款，而不是全部的欠款金额，不能仅以此项作为产品年化利率计算。产品年化利率
是以包含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总费用为基数计算的。

“我司全部产品均未超过年化利率36％，且放款界面清晰显示执行利率，客户知悉
并确认同意后即可放款，绝不会出现超出法律规定的情况。设置滞纳金并非是出于
盈利考虑，本质是风控举措，是金融机构按照监管要求加强风险防范的一种通行措
施，如客户按贷款合同约定正常还款是不会产生滞纳金的。”上述中邮消费金融负
责人透露，考虑到客户体验，2018年7月起上线的新产品均已取消滞纳金收取。此
前已签订相关贷款协议的客户，按照协议执行。

事实上，类似案例并非仅发生在中邮消费金融身上。兴业消费金融、北银消费金融
此前也发生类似法院不支持超过24％年利率的判例。另据记者从多名行业人士处了
解到，消费金融业务收入来源包括贷款息差、担保或者保险费返佣、服务费以及逾
期罚息，其中前三者是消费金融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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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2017年底下发的《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各类机构以利率
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
率的规定，禁止发放或撮合违反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贷款。”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王诗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年利率不能超过36％，因
此，逾期收费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在部分持牌消金机构负责人及第三方人士看来，当前法律法规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
的地方。“具体到中邮消费金融的案例，按照5％月利率计算出其达到60％的年化
利率，这个算法过于笼统。假如客户在一个月内就全额结清逾期款项，是否依然为
60％的年化率？”一名华北地区持牌消金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正常客户的息
费和对于违约客户的一次性违约金，不应该全部以一个统计口径去计算。此外，并
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有违约金这项收费。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称，目前我国并没有相关明确的罚息标准，“5
％的罚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机构自己的保护和对逾期借款人的压力，而且大
家需要看到出现坏账后的催收成本、诉讼成本、执行成本以及信用风险等等。这些
费用的收取其实属于行业惯例，比对银行信用卡中心，状况也颇为相似。

怎样的利率标准较为合理？王诗强告诉记者，最合理的利率标准是要结合借款人的
还款能力进行综合考虑，对于生病等意外情况导致还款能力急速下降的借款人，建
议进行大幅度减免；对于拥有正常还款能力的客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
贷利率的规定执行即可，在鼓励借款人提前还款的要求下，建议给予一定减免。

本文源自经济观察报

更多精彩资讯，请来金融界网站(www.jr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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